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2026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的通知
朝政办发〔2026〕3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地区办事处（乡政府）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为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，促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，区政府办公室编制了《2026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《目录》明确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规定认真落实责任，把握时间要求，严格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，并在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时，报告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的情况。
二、在后续工作中，确需结合实际对列入《目录》的决策事项进行调整的，承办单位要深入研究论证、充分阐明理据，提出具体意见报区政府审定。
三、区政府办公室将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有关工作加强督促检查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30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










2026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	序号
	决策名称
	承办部门
	计划决策
时间

	1
	朝阳区“十五五”时期产业发展及布局规划
	区发展改革委
	二季度

	2
	朝阳区“十五五”时期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承载区建设发展规划
	区商务局
	二季度

	3
	朝阳区“十五五”时期科技创新发展规划
	朝阳园管委会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
	二季度

	4
	朝阳区“十五五”时期国际化发展规划
	区政府外办
	二季度

	5
	朝阳区“十五五”时期城市治理发展规划
	区城市管理委
	二季度

	6
	朝阳区“十五五”时期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规划
	区农业农村局
	二季度

	7
	[bookmark: _GoBack]“十五五”时期美丽朝阳建设规划
	区生态环境局
	二季度

	8
	甜水园旧城区改建项目征收决定
	区房屋征收办
	二季度

	9
	北京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工程光华路站1号施工用地项目征收决定
	区房屋征收办
	二季度

	10
	北京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工程光华路站2号施工用地项目征收决定
	区房屋征收办
	二季度

	11
	088地块施工项目征收决定
	区房屋征收办
	三季度

	12
	轨道交通22号线（平谷线）工程红庙站6号施工用地项目征收决定
	区房屋征收办
	三季度

	13
	酒仙桥公共绿地一期项目征收决定
	区房屋征收办
	四季度

	14
	轨道交通28号线京广桥站施工用地项目征收决定
	区房屋征收办
	四季度

	15
	轨道交通28号线广渠东路车辆段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征收决定
	区房屋征收办
	四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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